
正本
檔號:

保存年限:

財政部 書函

地 址: 臺 北市中正區 (10066) 愛國 西路 2號
電話 : (02)2322-8000 

10841 
台北市開封街 2段的號2樓

受文者: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6年 4月 10 日

發文字號:台財庫字第 10600051 180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:如說明三

( 主言 .有關貴公會函請本部協調各銀行配合國家政策 ，對營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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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

業者恢復正常履約保證與放款業務，並請保險業承辦履

約保證業務，以利國家重大建設乙素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日召 。

言兌明 : 

一、復 貴公會 106 年 4 月 6 日 臺區營 (1 06)銘業字第 0091 號
函 。

二、當 素有關協調銀行業及保險業事務，涉金融監理

主管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業務，業於 106年 4 月

10 日以台財庫字第 10600051181號函轉該會(副本諒
達)辦理，合先敘明 。

三、另查本部前以 105年 3 月 2 日台 財庫字第 10500534980
號函復貴公會反映公營行庫總行不准承作營造業

放款乙案(如附件) ，請貴公會如過此等情事，隨時

提供拒絕承作營造業放款之公股行庫詳細資訊，

俾利本部協處 。

正本 :壹灣區綜合營造業同葉公會

副本 :施立法委員義芳 (含附件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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